关于发布上海市2018年度“科技创新行动计划”优秀学术/技术带头人
[bookmark: _GoBack]项目指南的通知
各相关学院：　　
　　为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加强上海科技人才队伍建设，选拔培养一批进入世界科技前沿和推进上海产业跨越发展的优秀科技人才，根据《上海市科技创新“十三五”规划》，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启动2018年度上海市优秀学术/技术带头人计划项目的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报要求　　
　　1、优秀学术带头人。面向在沪高校、科研院所等科研单位的优秀科技人才，申请者应具有独立主持国家级项目的经历，并拥有稳定的科研团队。本年度继续关注带头人对学科和团队建设的推动作用，注重责任人对团队中青年人才的培育，通过“一带一”的重点培养，依托项目的实施，提升团队中青年骨干的科研创新能力。“一带一”培养对象为年龄在40周岁以下（指1978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的在编在岗科研人员，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且未主持过省部级（含）以上相关人才计划项目，要求作为第二责任人参与项目申报。
　　
　　2、优秀技术带头人。面向在沪企业（包括转制的科研院所）的优秀科技人才，申请者应具有5年以上从事技术研发工作的经历，并拥有稳定的研发团队。参与企业项目研究开发、与企业有较好合作基础的高校、研究院所科研人员，可以以企业为承担单位申报优秀技术带头人。
　　
　　3、项目申报单位应当是注册在本市的独立法人单位，具有组织项目实施的相应能力；以企业为承担单位申报，申报企业须在2015年1月1日前注册成立，注册资本金在500万元（含）以上。
　　
　　4、已作为项目责任人承担市科委科技计划在研项目2项及以上者，不得作为项目责任人申报。
　　
　　5、申报项目若提出回避专家申请的，须在提交项目可行性方案等书面材料的同时，由申报单位出具公函提出回避专家名单与理由。每个项目申请回避专家人数不超过3人。
　　
　　6、申请者应承诺所提交材料真实性，不含涉密内容；申报单位应当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审核。
　　
　　7、申请者年龄应未满50周岁（指1968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
　　
　　8、申请者应根据申报条件选择相应申报类别（申报通道见“网上申报备注”），报错类别视作无效申请。
　　
　　9、优秀学术/技术带头人计划的遴选采用第一轮网上评审、第二轮见面会评审的方式，如申请人本人未能参加见面会，将被视作自动放弃。
　　
　　10、为提高申报项目质量，2018年度优秀学术/技术带头人计划实行单位遴选，择优申报。我校可申请1项。　　
　　
　二、资助年限、额度　　
　　项目执行年限为3年，资助额度为40万元。
　　
　三、申报方式　　
　　1、本指南公开发布。申请人通过“中国上海”门户网站（www.shanghai.gov.cn）进入“上海市财政科技投入信息管理平台”，网上填报项目可行性方案，网上填报起始时间为2017年10月12日9:00。在线打印书面材料，连同附件材料，于10月28日前送交至科研处（行政楼205）。
　　　　
　　所有书面材料采用A4纸双面打印，使用普通纸质材料作封面，不采用胶圈、文件夹等带有突出棱边的装订方式，一式4份，须签字齐全且有水印，非由申报系统在线打印的书面材料，或书面材料与网上填报材料不一致的，不予受理。
　　
　　2、网上填报备注：　　
　　（1）登陆“中国上海”网站（http://www.shanghai.gov.cn/）；　　
　　（2）网上政务大厅—审批事项—点击“上海市财政科技投入信息管理平台”图片链接进入申报页面：　　
　　-【账户注册】转入注册页面进行单位注册，然后再进行申报账号注册（单位注册需使用“法人一证通”进行校验）；　　
　　-【初次填写】使用申报账号登录系统，转入申报指南页面，点击相应的指南专题后开始申报项目；　　
　　【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科研人员申报优秀学术带头人计划：选择“优秀学术带头人”；企业科研人员申报优秀技术带头人计划：选择“优秀技术带头人”；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科研人员以企业为承担单位申报优秀技术带头人计划：选择“优秀技术带头人（高校科研院所）”】　　
　　-【继续填写】登录已注册申报账号、密码后继续该项目的填报。　　
　　（3）有关操作可参阅在线帮助。
　　
四、其它说明　　
本指南经评审立项的项目承担单位，须在项目验收时一并提交《科技报告》和《科技报告收录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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